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66 号威盛科技大厦

1601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

次会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议

事规则》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控股孙公司及关联方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以下简称“南洋商业银行”）申请授信，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和公司的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求。担保费的定价政策及定价

依据以支持公司发展、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为出发点，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

场定价原则，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

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事项的内容及决策

程序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维护了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审议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过程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多彩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及张冰先生为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分别提供最

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公司或下属公司以应收账款质押提供质押担保。 

2、《关于收购北京海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旨在积极探索布局公司新业务，

与北京海力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保险”）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提

升公司经营盈利能力。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定价原则，



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董事会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关于收购海力保险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3、《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事项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本

次交易事项的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维护了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审议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过程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郭晓群先生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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